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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一二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大法官  黃茂榮 

大法官  陳碧玉 

 

就本號解釋：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

十五條第一款規定：『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

子女，⋯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院亦應不予認可：一、已

有子女或養子女者。』其中有關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其配偶之

大陸地區子女，法院亦應不予認可部分，與憲法第二十二條

保障收養自由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不符，應自本解

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」本席雖敬表贊同，但因認其論據

尚有補充說明的必要，爰提出協同意見書，敬供參考。 

 

一、收養權應受基本權利層次之保障 

 

親子型態之生活關係為感情及經濟之重要支柱。親子雙

方對於親子關係互有需要。老人院與孤兒院之情境可為其需

要之清楚寫照。在親子關係之初始階段，父母因有子女，而

在生活上有綿延不絕之無限想望，因該想望，而使父母在工

作、生活上遭受之一切磨練，值得；子女因有父母，而在教

養上有確實之知識經驗、經濟及精神的依靠，可幫忙其克服

將來難以預測之挑戰。在子女成長後，子女可轉為父母之生

活照顧及精神撫慰的憑藉。此攸關人性尊嚴之維護，是收養

人用來建立親子關係之收養權，應透過肯認收養權為憲法第

二十二條保障之自由權利，提供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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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限制基本權利之法律應符合比例原則 

 

關於憲法規定之價值，立法機關雖有具體化之優先權，

且依其具體化之結果，所制定之法律，原則上亦推定為合

憲。但當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時，司法院

仍得審查，為達成其合憲之規範目的，其規定之限制是否必

要，以確保其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。 

按有差別待遇時，必然使受差別待遇者，獲得利益或遭

受不利益。自因此而受不利益之一方觀之，差別待遇對其受

憲法保障之權利自然構成限制。所以，在有差別待遇之規定

的制定，除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目的（防止妨礙他

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）

外，其限制必須是為該目的之實現所必要。是故，在法律之

限制規定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之審查，應先審查其是否有差別

待遇之情形存在，而後再審查其差別待遇是否符合比例原則
1。 

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：「自由地區與大

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得以法律為

特別之規定。」基於該規定之授權，關於自由地區與大陸地

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如以法律為特別

之規定，固不需要再審酌依該規定所制定之法律，是否符合

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目的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

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）。但其規定仍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18號解釋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
法律上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。其依同法第十八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，在法律上自亦

應一律平等。惟此所謂平等，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，自得斟

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，本院釋字第二０五號解釋理由書足資參照。且其

基於合理之區別對待而以法律對人民基本權利所為之限制，亦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比例

原則之要求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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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以達到其限制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。 

 

三、收養之ㄧ般限制規定 

 

按收養為親屬法所定成立親子關係的方式之一。收養的

結果，對於養父母及養子女皆有其親子生活之創設的重要意

義。該意義因人而異，極具主觀性。就收養，民法並無養子

女之最高年齡的絕對限制，而只有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之

差距之相對限制。就此，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規定：「收

養者之年齡，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。但夫妻共同收養

時，夫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，而他方僅長於被

收養者十六歲以上，亦得收養（第一項）。夫妻之一方收養

他方之子女時，應長於被收養者十六歲以上（第二項）。」

被收養者如為成年人，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二規定：「被

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應不予收養

之認可：一、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。二、依其情形，足

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。三、有其他重大事由，足認違反

收養目的。」被收養者如為未成年人，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

條之一規定：「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，應依養子

女最佳利益為之。」（相同意旨規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第十八條第一項：「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養之意

見不一致，或一方所在不明時，父母之一方仍可向法院聲請

認可。經法院調查認為收養乃符合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

時，應予認可。」家事事件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：「法院

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

意見、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，並提出報告及建議」）。是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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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有特定事由，可懷疑其無真正成立親子關係之意思，或沒

有能力經營合宜之親子關係外，公權力機關難為介入。 

此外，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收養應以

書面為之，並向法院聲請認可。」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收養

有無效、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，法院應不予

認可。」此為民法對於法院之認可裁量權的法定限制事由。

這些限制都具有一般性，對於所有收養行為都有適用。 

有疑問者為，得否在以上規定之外，再提出以被收養人

所來自之地區別為理由，給予差別待遇。 

 

四、被收養人為大陸地區人民之特別限制 

 

針對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，臺灣地

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兩岸關係條例）第六十五

條規定：「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，除依

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五項規定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法院亦應不予認可：一、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。二、同時收

養二人以上為養子女者。三、未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

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收養之事實者。」該規定雖以法院為

其規範對象，但究其規範效力導致之結果，事實上增加臺灣

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的消極要件2。當此要件

不適用於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以外之任何地區人民

為養子女時，則：(1) 該規定之目的係為公共利益，或為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司法院秘書長 89.11.23.（89）秘台廳民一字第 21179號函：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
條例第 65 條第 1 款之規定，已有子女或養子女之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
者，法院應不予認可。惟認可收養之裁定確定後，如有無效之原因，當事人得另訴確認收養關

係不存在。至於戶政機關是否據以辦理相關戶籍登記，應由戶政機關本於職權自行審查決定

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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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最佳利益？ (2) 該規定之內容，是否因對於收養大陸

地區人民為養子女有特別限制，而違反平等原則？ 

 

五、地區不適合作為絕對的消極條件 

 

按兩岸關係條例上開規定，僅針對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

養子女，而不及於收養大陸地區以外，任何地區之人民為養

子女。由此顯現，係以親子關係以外事由為考量。其手段對

於所要達到之目的，因欠缺實質關聯，而非必要，既違反比

例原則，亦違反平等原則。 

是，本號解釋認為，僅在「有關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其配

偶之大陸地區子女，法院亦應不予認可部分，與憲法第二十

二條保障收養自由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不符」，使

收養其配偶之大陸地區子女以外之大陸地區人民部分，無例

外的還是依然受該款之差別待遇的限制，是否允當，值得商

榷。 

 

六、不認可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正當理由 

 

為使符合未成年養子女之最佳利益（民法第一千零七十

九條之一），收養者應有扶養能力。過大的養育負擔，不利

既有之子女或養子女及其預計新收養之養子女。以扶養能力

之有無為限制要件有其合理性（依兩岸關係條例第十七條第

九項規定訂定之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

留或定居許可辦法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：「大陸

地區人民申請定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予許可：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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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陸地區人民未成年，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養子女、孫子

女，且其依親對象無管教撫養能力。」有相同意旨之規定）。 

另因臺灣地小人稠，能夠接納之移民有其一定之數量上

的限度，所以對於因收養而發生之移民，自需有一定之管

制。此外，如因臺灣地區人民有相當數量與大陸地區人民有

血親關係，而擔心其收養事件超過收養其他地區之人民太

多，影響適當之人口結構，亦得由移民配額管制之移民政策

著手。 

若無移民政策人口結構上的顧慮，養父母亦無養育之財

務及非財務的困難，則單純直接以被收養者為大陸地區人

民，不予認可，其限制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，便

欠缺正當理由。 

 

七、入境之相關限制規定 

 

兩岸關係條例，除有第六十五條第一款關於收養之認可

的限制外，並另有基於其大陸地區人民身分之入境的限制規

定。當容許在一定的要件下例外收養大陸地區人民，如不同

時例外許可其入境，而要求，其尚須依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之

入境的規定申請入境許可，則認可收養後，可能發生養子女

不能與養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境。這與認可收養之決定的意旨

顯然不符。所以，認可收養原則上應含其入境之許可，方始

合理。 

 

八、人口結構與收養之認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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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地區人民與非臺灣地區人民結婚，或收養非臺灣地

區人民為養子女，會因人種、語言、生活習慣、政治觀點及

文化之差異，而有適應與融合問題是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其

收養必須從移民政策的面向加以規範。當基於移民政策對於

臺灣地區人民與非臺灣地區人民間之收養加以限制，引起移

民政策與收養之基本權利間的衝突。該衝突之處理，從移民

政策，必須按人口結構、新移民之消化能力等因素加以考

量。這當中，移入人口數、地區分布、人格特質、政治信仰、

教育程度及職業能力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。 

地區雖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，亦得以數據為權衡，對

於人口結構之影響的相對關係，但不適合過度簡單，以地區

別為絕對的因素，給予差別待遇。 

擔心由於大量收養大陸地區人民，導致人口結構失衡，

限制已有子女或養子女者，收養大陸地區之人民為養子女，

固有不得不然之的人口政策上的正當考量，但鑑於大陸地區

未成年人民因其父或母，至臺灣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，以致

成為留在大陸之無父或無母，或甚至父母皆無之孤兒，其境

堪憐。所以，今既已接納其父或母移民來台，與臺灣地區人

民結婚，自當容許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其配偶之大陸地區子女

來台，共享天倫。由於有前開情境之大陸地區人民終究有

限，將之列入移民之總額管制中，列為優先容許移民的對

象，其收養之認可，當不至於影響前開人口政策之達成。是

兩岸關係條例第六十五條前開關於一律不認可有子女或養

子女之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其配偶在大陸地區之未成年子女

的規定，尚非必要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。 


